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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發出。以下為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所刊發之「長城汽車

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長城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輝  

中國河北省保定市 ，2021年6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 ，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魏建軍先生 、王鳳英女士及楊志娟女士。 

非執行董事：何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樂英女士、李萬軍先生及吳智傑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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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1年 6月 24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

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对公司经营范围作出相应修改。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等修改

能够更好辅助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进一步确保本公司的合规化运营，具体情况

如下： 

 

原文 修改后 

第12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

目为准。 

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配件、切削工具的

生产制造、开发、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

委托加工、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咨询服

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销售、安装、售后

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

的制造（国家限制、禁止外商投资及有特殊

规定的产品除外）；模具加工制造；钢铁铸

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相关售后服务；汽

车修理；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输（厢式）、

包装、装卸、搬运服务；仓储物流（涉及行

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出口公司自产

第12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配件、切削工具的生产

制造、开发、设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委托加工、

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咨询服务；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的销售、安装、售后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的制造（国家限制、禁止外

商投资及有特殊规定的产品除外）；模具加工制

造；钢铁铸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相关售后服

务；汽车修理；普通货物运输、专用运输（厢式）、

包装、装卸、搬运服务；仓储物流（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货物运输代理；贸易代理；

出口公司自产及采购的汽车零部件、配件；货物、



2 

及采购的汽车零部件、配件；货物、技术进

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国家

限制的除外）；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润

滑油、汽车服饰、汽车装饰用品的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汽车维修

技术及相关服务的培训；五金交电及电子产

品批发、零售；二手车经销、汽车租赁、上

牌代理、过户代理服务；动力电池包销售；

企业管理咨询；应用软件服务及销售；会议

及展览服务；工位器具及包装物的销售、租

赁、维修、售后服务；废旧金属、废塑料、

废纸及其他废旧物资(不包括危险废物及化

学品)加工、回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国

家限制的除外）；自有房屋及设备的租赁；润滑油、

汽车服饰、汽车装饰用品的销售；互联网零售；

食品、饮料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零售、鞋

帽零售；汽车信息咨询服务；汽车维修技术及相

关服务的培训；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批发、零售；

二手车经销、汽车租赁、上牌代理、过户代理服

务；动力电池包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供应链管

理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及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

工位器具及包装物的销售、租赁、维修、售后服

务及其方案设计、技术咨询；木制容器制造、销

售；废旧金属、废塑料、废纸及其他废旧物资(不

包括危险废物及化学品)加工、回收、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授权本公司任何一名执行董事代表本公司就修订及更改《公司章程》向相关机关办

理修订、申请审批、登记、备案及其他相关事宜。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将待《公司章程》相关修改生效后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www.hkexnews.hk)、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gwm.com.cn)发布。 

本次修改前的《公司章程》全文于 2020年 6 月 19日载列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 (www.hkexnews.hk)、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本公司官方网站

(www.gwm.com.cn)。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 月 24日 

http://www.gwm.com.cn/



